关于组织我市初三学生参加2007年江苏省

初中学生化学素质与实验能力竞赛的通知
经江苏省教育厅同意，江苏省教育学会化学教学专业委员会将在今年4月举行2007年江苏省初中学生化学素质和实验能力竞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以做好我市的参赛组织工作。

一、竞赛知识范围

初赛命题的依据为《国家初中化学课程标准（实验稿）》。试题以考查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主，兼顾考查能力和联系实际。

复赛在初赛的基础上侧重考查能力和联系实际，使用统一的竞赛试题。竞赛知识范围为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化学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并结合有关生活、生产和实验能力方面的问题。

二、竞赛时间

初赛时间为2007年4月15日（星期日）上午9∶00～11∶00。

复赛时间为2007年4月22日（星期日）上午9∶00～11∶00。

三、报名办法

1．各单位组织学生参加竞赛必须遵循学生自主报名，自愿参加的原则，不得强迫学生参加竞赛。

2．报名时间和办法

（1）2007年3月15日前由各辖市（含武进区、新北区）教育学会化学教学专业委员会负责完成本地区的报名工作，并将参赛学生人数和有关费用汇总至常州市教育教研室陈明秀同志处。
（2）市区（含戚区、新北区）的参赛学生人数和有关费用另行通知。
四、竞赛的组织办法

1．初、复赛试卷均由省教育学会化学教学专业委员会提供。

2．初赛由各辖市（含武进区）教育学会化学教学专业委员会组织实施。复赛由常州市教育学会化学教学专业委员会组织实施。

3．为了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初赛选拔原则上由学校负责。各校应按规定的时间和考试方式严格执行，按统一的标准评分。初赛成绩应及时反馈给学生本人。市区（含戚区、新北区）参赛学校于4月12日上午8∶30～11∶00到常州市教育教研室陈杏英同志处领取试卷。考试期间如有试题方面的问题，可与市教育教研室李军同志［电话6696792（办公室）或13961168800（手机）］联系。

4．复赛通知等在领取初赛试卷时一并发给。进入复赛的学生名单和成绩需在4月18日上午8∶30～11∶00前送报常州市教育教研室办公室并领取复赛准考证（同时请把参加复赛的学生名单和成绩做成电子文档发送至jyslj@czedu.gov.cn），逾期作自动放弃处理。

5．复赛分常武、金坛、溧阳三个考点进行，具体地点另行通知。考试要求与中考要求相仿。

6．初、复赛均不允许使用计算器。

7．各学校按教研室安排统一时间进行初赛，各学校不得擅自更改初赛时间，否则做违规处理，取消复赛资格。
五、竞赛经费

按照省教育学会化学教学专业委员会的文件精神，参赛单位需为每位参加初赛的学生交费3.00元（报名费由学校承担，不得向学生收取）。
                             常州市教育学会化学教学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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